采购需求

（一）项目采购内容及要求：
1.供应商须按六安市金安区中医医院中药饮片目录进行供货（见附表一）。
2.采购内容及要求：负责免费接送已在我院坐诊的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知名专家或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知名专家来我院坐诊。
（二）报价填表注意事项：

1.请投标供应商以本文件附件中的附表一为依据进行报价。投标供应商须按报价表内中药饮片逐一报价，其价格不得超过表中各品种对应限价。
注：①集采品种无需投标报价，以及后续涉及集采的中药饮片品种，按照医疗保障局文件相关政策执行；

②集采品种只有在集采供应商拒绝供应或供应不及时，才考虑从中标供应商处采购。
2.中标供应商不得随意变更饮片的生产企业，如因特殊原因需要变更的需要征得采购人同意，并备案。变更后的生产企业实力不得低于原生产企业。

3.未标注产地的产品只可标注一个产地。
（三）采购相关要求

1.中药饮片质量应符合《中国药典》2020版有关规定。确保临床用药安全有效。药典未收载品种应符合部颁标准或省级炮制规范要求。

采购人会组织中医药专家对中药饮片质量进行验收，考核。如在实际供货过程中，发现水分超标、霉变虫蛀、以次充好、掺杂使假、染色、增重等质量不合格现象，供货商应无条件退换货；拒退换货的，列入不良记录，扣除该批货款金额，赔偿由此引起的损失；因中药饮片质量问题达到3次不良记录，解除其供货资格，报送区财政、卫健、公共资源监督管理部门处理。

2.采购合同签订后，原则上在采购周期内其价格不予调整。如遇中药饮片市场价格在采购周期内下降超过原成交价格的10%，其成交价须同步同比例下调。对于中药饮片市场价格在采购周期内上涨的，合同周期内只允许涨价一次，且调价品种不超过总品种数的10%，每种药品涨价幅度不超过其成交价的15%，经采购人市场询价，中标供应商提供价格依据（至少提供当年度2家安徽省内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收货方签字盖章证明），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会议研究通过后，方可调价。
3.违约处理，若中标供应商不能按合同进行及时配送，医院有权指定其他配送企业进行配送，由此造成的差价、损失费等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同时对不能配送的产品，中标供应商须补偿采购人采购的差价和由此带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对于中标供应商不能履行义务的，将解除其配送资格，报送市财政、卫健、公共资源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同时按招标文件中要求扣除中标供应商的履约保证金。
4.投（中）标供应商承诺，不得以产品成交价格、授权问题而影响医院临床采购、配货，并且承诺与医院后期可能新增的各项管理系统无缝对接，并服从采购人的管理。

5.投标供应商须承诺成交后履行以下义务：

负责免费接送已在我院坐诊的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知名专家或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知名专家来我院坐诊；

6.本项目产品由采购人各临床科室根据临床需求确定，所有投（中）标供应商应充分理解采购人因招标周期内无法准确预计的临床需求变化而导致包内部分产品无法使用以及使用量的增减。

7.投标供应商须承诺接到医院采购计划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配送及卸货服务（急救产品2小时响应，4小时送达，一般产品72小时内送达）。（格式自拟）
8.本项目中标供应商须按采购人指定方式开具发票，并承担相关税费。本项目预算金额为一年预估金额，在一年内按医院规定的支付方式向中标供应商支付实际使用的中药饮片的货款（最终支付金额达到最高限价或服务期限到期自动解除合同）。
9.在六安市医疗保障局发布的《关于开展中药饮片省际联盟采购相关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中涉及与本次采购重合的26种中药饮片已纳入集采，因此带量采购产品表内的20个备注集采品种无需投标报价；以及后续涉及集采的中药饮片品种，按照医疗保障局文件相关政策执行。

10.中标供应商按采购人需求，依据采购人协定处方，免费包装采购人院内开发的中药特色茶饮（含标签）。
11.在采购周期内，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调整的，以调整后政策执行且采购人有终止合同的权力。

12.开标一览表填写格式

开标一览表须填写投标报价。中标后投标供应商的中标金额以投标时最终投标报价为准，请各投标供应商谨慎报价。若对开标一览表填报方式不理解，请致电0564-3239950。投标供应商对开标一览表填报方式不理解且未电话咨询的，由此造成的填报错误，由投标供应商自行承担后果。
